「台德菁英計畫」事業單位與訓練生(學生)工作崗位訓練契約


訓練生(學生)　　　（以下稱甲方），性別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參加「　　　　　                 　　　事業單位」（以下稱乙方）與

　　　　　　             　　校(院)共同合辦「台德菁英計畫」「　　　　　          　」職類工作崗位訓練，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乙方同意依照訓練生(學生)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訓練甲方，工作崗位訓練期間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甲方結訓為止(應屆畢業當月月底)。

第二條  乙方提供甲方工作崗位訓練地點於                        施行；乙方基於工作崗位訓練需要，得經甲方同意後協調調動工作崗位訓練地點，並須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三條　乙方責任

1、 在本契約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按：

□月生活津貼(每月新台幣                   元整)

□日生活津貼(每日新台幣                   元整)

□時生活津貼(每時新台幣                   元整)

方式辦理，每月定期直接發給甲方生活津貼，其金額不得低於甲方所擔任職務之正式員工(新進無年資)全月薪資二分之一，或依合作事業單位與學校共同訂定於年度招生簡章公告之津貼額度支給，並應視甲方表現績效及乙方營運狀況逐年調整。

2、 乙方提供甲方每週正常工作崗位訓練時間為3日(24小時)，若有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需要，得於甲方同意後為之，並給予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之生活津貼。

3、 甲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膳宿經費由( □甲方 / □乙方 ) 負擔；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交通費用由( □甲方 / □乙方 ) 負擔。

4、 乙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應為甲方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並依規定負擔保費，所採投保薪資計算之標準，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生活津貼超過基本工資額度者依所適用之等級申報，如延誤辦理保險，甲方所生損害，概由乙方負責。

5、 工作崗位訓練所需經費由乙方負擔，並安排師傅帶領甲方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6、 對甲方做督促及相關之考評(含訓練生工作崗位訓練週誌)紀錄。

7、 安排技能訓練，以不使甲方擔任粗重或危險性工作為原則。

8、 安排甲方之工作崗位訓練，以在日間實施為宜，並不得安排於下午11時至翌日上午7時實施。 

9、 甲方之總訓練時間包括工作崗位訓練時間及學校學科教育時間。

10、 乙方每週提供甲方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除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外，不得少於24小時。

11、 若乙方違反本契約而致使甲方損害者，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12、 本契約經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核備後，由乙方送當地主管機關備案，變更時亦同。

13、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最新版「台德菁英計畫」作業手冊及年度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甲方責任

1、 應克盡善良員工職責，遵守乙方各項規章，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2、 於本契約訓練期間應按規定填寫工作崗位訓練週誌。

3、 接受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除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外，每週不得低於24小時。

4、 於本契約訓練期間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乙方得停止、終止甲方訓練或解除契約。

5、 若甲方違反本契約而解約，應賠償乙方為其訓練所付個人部分之費用。

第五條  寒、暑假期間甲方及乙方仍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進行訓練。但在徵求甲方同意及學科教育可配合(甲方不需重、補修學分)原則下，乙方得協調甲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時間外進行訓練，並支付甲方生活津貼，生活津貼、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其它勞動條件，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轉換職場或職類

ㄧ、乙方因財務困難、關廠歇業、倒閉或其他經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認可之事由，致無法提供工作崗位訓練，或所提供之工作崗位訓練無法落實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時，方得辦理轉換職場或職類。
二、甲方及乙方轉換職場或職類之權利義務及處理程序，依最新版「台德菁英計畫」作業手冊相關章節辦理。

第七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或產生履約爭議者，另一方得向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請求協處。

第八條　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訓練」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電話：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戶籍地址：
法定代理人電話：
乙        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高職班最新版「台德菁英計畫作業手冊」班








